
 

 1 

江苏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印章 

相关问题再研究 

李晓军 刘照建
1
 

（徐州博物馆 江苏 徐州 221009） 

【摘 要】：江苏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的印章应为明器和废印，出自为楚王管理和制作印章的专门机构，时代在

公元前 175年以前，与第一、二代楚王在位时间相一致，是西汉初年诸侯王享有官吏任免权在墓葬中的深刻反映。 

【关键词】：西汉 楚王墓 印章 狮子山 北洞山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江苏徐州地区西汉楚王墓出土文物众多，其中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楚王墓出土印章二百余方，对于西汉楚国的官制、军制

以及政区地理历史等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学者们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印文释读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但是对于印章性质、来源、时代和入葬原因等问题依然不很清晰。搞清楚印章相关问题关系到墓主的断

代，为此，笔者拟在诸位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印章相关问题进行再研究。不正之处，尚望得到方家指教。 

一、印章的性质 

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二百余枚，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印章较少，共 13枚。这些印章质地有银、铜、玉三种，印文内容包括

宫廷职官、地方属官、军队职官等（图一）。对于出土印章的性质，学者们一直存在分歧，王恺先生认为“这批印章部分是集中

铸治的明器”[1]，韦正等先生认为是“复制印”[2]，赵平安先生则认为是“实用印”[3]，黄盛璋先生认为是“废印”[4]，耿建军

先生认为是“备用印”
[5]
。迄今为止一共有五种观点，尚未形成一致意见。认定印章的性质，已成为解决印章相关问题的关键。

笔者拟对以上观点逐一分析，以求确认印章的性质。 

在墓葬的随葬器物中，一般有实用器物和明器两大类别。陶仓、陶灶、陶井、陶猪圈等随葬器物，形制大小与实用器物悬

殊较大，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人们对其明器性质一般没有异议，而印章等随葬器物，实用器物和明器形制几乎相

同，如果制作精良，确实较难区分。不过，如果梳理随葬印章的历史，对照楚王墓出土印章的特点，也不难认定印章的性质。

秦汉时期以官印随葬的现象并非鲜见，从文献和出土实物来看，随葬实用官印和明器官印两种情况都存在，两者呈现不同的特

点。明器官印入葬数量较多，一般字迹潦草，不拘形式，材质低下，以凿刻为主，由墓主本人或后人为其制作；实用官印则艺

术水准和制作水平很高，形制规范统一，一般由印章的专门管理机构制作，但是以实用官印入葬必须由皇帝追赠，且仅限于墓

主本人。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楚王陵墓出土的印章，不是楚王本人印章，而是一批属官的印章，如果是放在相应职官的墓内，

或有可能为实用印章，但却放在楚王的墓葬中，与以上两种情况均不相符，不能轻易定义为实用印或明器印。 

                                                        
1作者简介：李晓军（1979—），徐州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汉代物质文化。 

刘照建（1973—），徐州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汉代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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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楚都尉印 2.楚骑尉印 3.楚司马印 4.楚营司空 

如果这批印章为实用印章，实际用途有两个方面：一是楚王授予属下表示任免官吏；二是官吏行使职权时作为凭证。拥有

者应是楚王或属官，未授予属官之前属楚王，授予后则归属官本人使用。当印章属楚王时，楚王使用这批印章行使对属下官吏

任免，只要官吏任免权未被剥夺，楚王将一直使用印章任免官吏，即使前一代楚王离世，下一代楚王即位，实用印章也不会废

弃，将伴随楚王的更替而向下传递，保证官僚机构正常运转，为子孙后代考虑，前一代楚王死后也不会以实用的印章入葬。反

之，如果楚王将印章已授予属官，属官对印章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也不可能以印章随葬楚王。由此可见，这批印章如果

是实用印章，无论属于楚王还是其属官，从现实生活进入墓葬既无实际的操作途径，也没有合理的动力机制。目前墓主同为西

汉前期楚王的狮子山和北洞山两座墓葬都出土印章，北洞山墓主时代排在是狮子山之后，说明狮子山楚王死后地域尚未剥夺，

北洞山墓主在位时期，当时楚国官吏还在有效行使管辖权，也即是说实用印章尚在属官手中，不可能葬入狮子山楚王墓内。尤

需指出的是，狮子山和北洞山都出土楚御府印，印章内容完全相同（北洞山被盗后仅存 13枚，即有 1枚重复，可以推想两墓印

章实际重复数量之多），如果是实用印章，不可能二次反复随葬。在两座时代不一的楚王墓中，同时出现内容完全相同印章，足

以说明这些成批量放在楚王墓内的印章不是实用印章，最大可能应是明器。 

一些学者关于“复制印”和“备用印”的提法，似乎也相去甚远，未真正认清印章性质。如果这批印章是“复制印”，但

所谓复制，是指按照摹拟对象的质地、尺寸、重量、形状、色泽、纹饰、工艺方式，制作尽可能接近原物的摹拟品。然而研究

表明，多枚楚国中央职官印章与汉代官员的用印制度不合，二千石以上的诸侯国中枢官吏应该使用银质龟钮的印章，而楚王陵

出土的“内史之印”“楚中尉印”“楚太仆印”等多枚印章，却一律为铜质桥钮，材质、规格明显不符[6]，说明不是复制而是仿

制。而仿制恰是明器的显著特点，仿制即使质量再高，就算与实用印章相同，也改变不了其为明器的事实。“备用印”的提法

似乎更进一步，但是如果这批印章是备用印，备用印是将来要用的实用印，同样也存在材质不符的问题，“备用印”之说也解

释不通。既然能够制作备用印，当然也能制作一些专门殉葬用的明器印章，至于这些印章不像常规明器印章那样凿刻潦草，而

是制作相当精美，则是由于楚王在王国内拥有支配一切的地位和权力所决定，即使制作明器，技术水准也不会降低。 

在狮子山楚王墓二百余枚出土印章中，少数印章碎为数块（图二）。有些学者认为汉代有用碎印陪葬的习俗[7]；有些学者则

认为这些印章并没有在它原来的摆放位置，推论被盗墓者破坏的可能很大[8]；后来参与发掘的李春雷先生指出碎印的原因非常简

单，就是盗墓者将墓内印章拿到塞石上遴选时，为了辨别质地而砸碎，与汉代规章制度没有任何关系，与唐朝的碎印更是风马

牛不相及
[9]
。仔细观察这批印章，无论使用与否，其销毁方式基本相同，多是将印钮砸烂，这正是盗墓所为，目的是检验印章的

质地，才会出现如此规律，与用碎印陪葬的习俗确实没有关系。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印章虽经粘接，棱角仍多磨损，字划

不整，印章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根据汉制实用印章未经特赐不能入葬的规定，因此“这部分碎印当为废印”[10]。当然，从这些

碎印的位置、种类以及破碎特征分析，其砸碎的时间节点不是在废印收回后而是入葬之后，其砸碎的动机就是辨别质地，况且

废印收回，即意味着失去作用，不需要再多此一举的击残或砸碎。其次在北洞山楚王墓出土 13枚印章，也有 6枚明显具有使用

痕迹，虽然未被击碎，但是从使用痕迹推测应该也是废印（图三）。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狮子山还是北洞山，两墓出土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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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主体不是实用印，而是“明器印”，只有少部分为废弃的实用印。正确认识印章的性质，对于印章的时代和来源等问题解决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楚候□□2.楚候之印 3.楚司马印 4.楚太史印及砸断印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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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楚邸 2.楚武库印 3.楚御府印 4.凌之左尉 5.山桑丞印 6.萧之左尉 

二、印章的来源 

关于北洞山和狮子山两座墓的印章来源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北洞山楚王墓发掘时间早，虽然出土印章较少，但关于其

来源的讨论较多。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北洞山楚王墓发掘结束不久，主要发掘者之一邱永生先生根据墓内出土官印有

“萧”“虹”“凌”“山桑”等楚国属县的官职名称，认为这些印章来自属官，并指出“（属官）用楚王颁发的印章随葬入墓，

以示忠诚，同时也表达了楚王生前拥有的权力和延续”[11]。后来北洞山楚王墓发掘报告的编写者也持类似观点，并进一步提出

“賵賻”的说法，认为“墓内出土印章是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官吏对上司旧属的賵賻，推测这些应和当时诸侯王薨后的賵賻制度

有关”[12]。但报告出版后，刘瑞先生指出报告的假设是孤例，而且与秦汉印章的使用制度不符，应与葬礼賵賻无关[13]，笔者深

以为然。属官对于楚王应该表示尊重，尊重的形式可能也多种多样，但是唯独不能将自己的官印奉送，因为这些属官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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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官本人并没有处置权。至于还有人认为是楚王属下复制自己的官印送给楚王[14]，这更不符合常规，因为作为权力象征的印章，

有一套严格的制作、颁发、收缴等相关管理制度，对于楚王属下而言，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支配处置的权力，如果賵賻尚可理

解，而复制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犯法行为，属下断不会擅自为之。 

以上学者的观点，均从印章反映的职官名称出发，就印章使用者本身去探讨来源，对印章来源的认识不清。后来韦正先生

在对狮子山出土印章研究时，指出西汉早期可能普遍存在诸侯王以所属职官官印的复制品随葬的现象[15]，耿建军先生则认为狮

子山和北洞山两墓出土的印章来自于楚王自己的印库[16]。以上二学者的研究思路改变方向，不再就印章本身所反映的职官去讨

论，而是与楚王联系起来，从印章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去讨论，提出印章的来源可能与楚王有关。这已经比较接近印章的真实面

目，但是由于对印章的性质认识不清晰，故对印章来源解释尚未触及根本，现在结合上文对印章性质认定，印章的来源问题将

得到合理解决。 

据文献记载，汉代有专门的明器制作机构，从近年徐州地区发现陶俑等众多随葬器物来看，楚国也存在这样的明器制作机

构，作为明器的印章，按照惯例也应该来源于这类机构。但是考虑到这些“明器印”不同于常规意义的明器，其制作的专门化

程度较高，制作技术较为复杂，不是制作常规明器的工匠所能为。刘瑞先生认为“很可能在楚国直接由专门刻实用印的印工来

制造这种用来陪葬的印章”
[17]
，这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官印是国家权力的凭证，制作严格规范，从文字样式的制定到

印工的刻印，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汉代即设有专门制作官印的职官印曹。汉初诸侯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楚国也有

相应制印机构，因此这批印章很可能是由制作楚王实用印章的机构和人员所制作，即是由楚王专门的篆印官书写，刻印工匠加

工制作的明器印。这些印章虽然由专门制作印章的工匠所制作，毕竟不是实用器物，而是作为随葬明器，在制作中出现与实用

印章材质不符以及名称相同的印章同时出现多枚的现象，也能得到合理解释。 

考虑无论是制作明器还是实用印章的机构，都是在楚王管辖之下，楚王完全可以命令制印机构根据葬制需要多制作一部分

印章，再交付给专门负责楚王葬礼的机构。因此，从印章性质和特殊的制作技术来看，这些印章既然为“明器”，当然不会来

自属官本人，而是由楚王专门制印机构代为制作的明器。另外少部分废印，则来自印章管理机构，汉代官印制作、保管、上缴

都有严格规定，对于一些属官使用过程中损毁的印章，必须上缴楚王印章管理机构，并由管理印章的官员统一销毁和保管，因

其失去使用价值，也一起放入楚王墓内作为随葬品，既达到销毁的目的，又发挥了随葬作用。综上所述，无论明器印还是废印，

都来自楚王属下的印章制作和管理机构。 

三、印章的时代 

对于出土印章的时代，学者们多是结合墓葬的时代进行讨论，由于对墓葬时代认识意见不一，故对出土印章的断代也有较

大争议。 

关于狮子山楚王墓墓主的时代问题，目前主流观点是在第二代或第三代楚王之间讨论，分歧不是太大，撇开争议将印章时

代定在不晚于第三代楚王则没有疑议。对于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印章，时代认定则分歧较大，发掘报告的编写者认为“显示出

文景时期向西汉中期印文风格过渡的趋向，将印章时代定在楚国削藩之后的武帝时期”[18]，然而报告出版后，受到广泛质疑。

首先葛明宇等先生撰文指出，北洞山印章笔画细瘦错落、转折生硬、凿制尚不规范整齐，明显具有西汉早期汉印的时代特征，

他根据北洞山出土有楚国被削郡之前的属县印章，进而将印章时代下限定在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19]。而刘瑞先生则认为

该墓墓主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将印章时代又向前推到第一代楚王卒年公元前 179 年
[20]
。此外，虽然一些学者在讨论中，断定北

洞山楚王墓的时代偏后，但是也认为印章是因为政治原因由前代楚王遗留而来[21]。这些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印

章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仔细比较两墓出土的印章，其制造方法、印文特点、布局风格等方面大同小异，都具有汉初的特点。

结合以上学者研究，两批印章的时代应定在前三代楚王时期，时间下限在第三代楚王刘戊谋反的公元前 154年。 

前期三代楚王，对应三座墓葬，但是仅有两座墓葬出土官印，这些印章究竟是哪一代楚王在位时期制作的呢？过去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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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时代的认定，多是就印章内容及其所反映的职官制度进行探讨，出现一些歧义和误解。我们现在可以转换思路，将印章置

于西汉楚国前期历史框架下，结合前期三代楚王的历史进行考察，以求进一步确定印章的具体年代。 

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两国，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都彭

城。”是为第一代始封楚王刘交，西汉楚国由此开始二百余年的历史。第一代楚王从公元前 201年开始，至公元前 179年结束。

由于文帝尊宠元王刘交，其子刘郢（客）也受到“爵比皇子”的待遇，并于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 年）被任命为掌管整个皇族

事务的宗正。刘交去世后，因长子刘辟非早卒，文帝遂做主由宗正刘郢（客）嗣楚王位。第二代楚王在位时间较短，仅从公元

前 178 年至公元前 175 年。这两代楚王与中央联系密切，关系良好，去世后葬礼隆重，随葬品丰厚。如果当时楚国确实存在以

属地官员印章随葬的现象，那么印章出现在这两代楚王墓中并不意外。相反，第三代楚王刘戊在位期间（公元前 174—前 154年），

与朝廷关系甚恶，如“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刘戊与吴王刘濞串通起兵反叛，

即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后兵败自杀。如此乱臣贼子，朝廷大概不会以王礼葬之，更不能允许其入葬象征权力的印章。

尤其斗争的焦点是封地的保留和削夺，即使当地官员有感怀旧主的报恩之心，也不敢以身家性命作代价，贸然将自己的印章陪

葬。至于黄盛璋先生提出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众多的、无使用痕迹的“楚候之印”为“楚王戊为与吴合兵攻汉所铸，以为后备之

用”的观点[22]，韦正先生认为此说倒是不无见地[23]，赵平安先生也提出过类似观点[24]。然而叛王被杀、封地被削，而用于起兵

造反的印章却保留，又显然也不符合常理。况且当时有专门的官员监督诸侯葬礼的举行，对于兵败自杀之王，其葬礼规格的安

排和随葬品的多少，本身就是处罚应有的内容。因此，严格的随葬制度，决定叛王身份入葬的第三代楚王刘戊，不可能再随葬

象征权力和土地的官印。 

虽然出土印章多为明器，但都是以实际存在为基础，即印章反映的职官名称就是当时楚王管辖的属下，考察印章的内容，

与西汉前期楚国历史相比较，则能够进一步确定印章的时代。楚国初立时，楚王领有薛郡、东海、彭城三郡三十六县，但在景

帝三年（公元前 154年），楚国东海、薛郡被削，仅余彭城一郡。狮子山楚王墓所出地方职官印中既有东海郡的“缯之右尉”“兰

陵之印”，也有薛郡的“文阳丞印”等，这说明当时楚王尚拥有东海、薛郡。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印章 13枚，其中“兰陵丞印”“凌

之左尉”“襄贲丞印”，反映地名有兰陵、凌和襄贲，在汉初均属东海郡。北洞山楚王墓历史上多次被盗，出土印章仅仅是盗

后孑遗，但东海郡属官印章的出土，也反映出墓主在位时尚未被削地的历史，墓葬年代当在景帝三年以前。从印章内容分析，

目前两座墓内都有刘交初封时三郡之内的属县名称，与上文前三代楚王历史相比较，随葬印章的楚王范围进一步缩小，景帝三

年以前下葬的是第一代或第二代楚王，第一代楚王卒于公元前 179 年，第二代楚王卒于公元前 175 年，因此印章的时代下限是

公元前 175年。 

四、印章入葬的原因 

以印章随葬，在汉墓中并不鲜见，但是随葬多是墓主本人的印章，且数量比较少，用以表示墓主身份，与徐州楚王墓随葬

属官印章的意义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徐州楚王墓随葬印章不是墓主本人，而是其属下职官之印，且数量巨大，其随葬意图应该

也不会相同。要弄清楚其入葬的真实原因，必须将两批印章放在楚王陵墓中一并考虑，结合墓主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 

长期以来，对于印章入葬原因的种种解释，多未触及根本，所以受到诸多质疑，主要原因是学者囿于楚王山有刘交墓的历

史记载，加之被狮子山楚王墓未完工的现象所迷惑，一直未能将狮子山与第一代楚王刘交联系起来，从而导致研究的越深入，

与历史的真相相距越远。现在一旦将这批印章的时代定在一、二代楚王时期，其入葬的原因将得到合理解释。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出于“镇抚四海，承卫天子”的目的，将大批同姓子弟分封为诸侯王。诸侯王在王国内享有官吏的任

免权，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

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汉书·高五王传》则载：“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

丞相。”但是，随着诸侯权力的增大，出现枝强干弱的局面，诸侯权力随即也被不断调整，“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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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在这个时间段内，

楚国时任楚王有交、郢（客）、戊、礼等四代楚王，由于第三代楚王刘戊参加“七国之乱”，楚国历史发生重大突变，楚国在景

帝中五年之后已不再享有官吏任免权，即第三、四代楚王戊、礼时期官吏任免权已被剥夺，只有第一、二代楚王交、郢（客）

时期享有官吏的任免权。当时楚国既有如同中央的百官，又有大量属地的职官，为了行使官吏任免权，楚王就必须铸造象征权

力的印章。在“事死如生”的观念的支配下，第一、二代楚王在享有官吏任免权的前提下，期望死后在地下能够继续统治所属

的郡县和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其完全可以铸造一批印章放在自己的墓里。这些放在墓中的官印代表的乃是诸侯王的官吏

和国土，是诸侯王陵墓“百官藏”的具体表现[25]。 

与之相对应的是，徐州地区共发现 8 处楚王陵墓，但是只有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出土有印章，其他楚王陵墓皆未发现以

属地官员印章随葬现象，且印章反映的地名皆为夺郡削地之前，这显然不是巧合，其中蕴含重大历史信息。既然印章在狮子山

和北洞山两座楚王墓内出现，这表明两座墓墓主生前拥有这些印章制作权和授予权，而印章所反映的职官必定为墓主的属下，

这是最直接和简单的反映。当楚国官吏任免权被取消后，这种以属官印章随葬的制度也随之消失，在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之

后，再也没有楚王陵墓随葬印章，两者呈现出相吻合的变化规律。因此笔者认为狮子山、北洞山入葬印章的原因，其实就是西

汉初年诸侯治国在墓葬中的深刻反映。 

目前全国发现诸侯王墓数量众多，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盗掘与否，除狮子山和北洞山楚王墓之外，尚未发现有随葬属官

印章的现象。徐州地区两座楚王墓随葬官印，成为汉代诸侯王墓中特有的文化现象，说明在西汉楚国确实存在一段以官印随葬

的历史。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再研究，希望能够推进对此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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